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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內調

0099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106 年起按年編布社會保障支出統計，除發布最新資料年統計結果外，亦

分階段回溯增補以前年度資料，108 年 12 月 31 日發布 99 至 107 年最新數據。  

2.行政院主計總處業於 109 年 1 月 14 日召開「研商 109 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

預算考核相關事宜」會議，決議自 109 年度起社福考核面向「社福業務預警項目經費編列情

形」考核項目，將原按連續兩年成長率均超過 10%、5%、3%者，始分別扣減補助款 1,000 萬

元、600 萬元及 400 萬元，改為較上年度成長率超過 10%、5%、3%者，即予以扣減補助款

2,000 萬元、1,200 萬元及 800 萬元。又為鼓勵各地方政府就其辦理之社福預警項目建立排富機

制，109 年度額外提撥獎勵金 2 億 2,000 萬元，就其是否建立排富機制之情形予以分配，以漸

進導正方式，期降低社福現金給付支出對地方財政之影響。至於相關社福發放之合理性及妥適

性(含排富條件)，將由衛福部透過業務面考核輔導各市縣政府妥善辦理，並規劃自 110 年起實

施。  

3.培植小型民間單位部分，衛福部訂定社會工作督導支持及培力計畫，引介與媒合社會工作督

導資源，補助進用人員在 6 人以下，或偏遠、山地、離島地區且無設專職督導之小型機構及團

體，因地制宜導入經常性督導制度，以協助其組織成長，穩定社工人員以發展其專業能力。 

◆其他績效 

1.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健全政府財政，近年推動各項財政檢討機制，持續進行中央及地方社福支

出盤點作業，並就現行各項社福政策提出整併補助項目、設置排富門檻及檢討給付條件等建

議，已完成階段性工作，部分社福支出檢討項目已有初步成效(如修正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

條例，將請領資格由投保年資 6 個月提高至 15 年，並增訂排富條款；以及建立社福績效考核

機制與溝通帄臺，輔導地方政府依重要政務運用社福經費，並配合計畫型補助款辦理期程，逐

內政及族群、財政及經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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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決議 : 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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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落實按地方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等)，後續將以上開盤點成果為基礎，作為後續規劃

新增社福政策之參考，以期政府有限資源能用於真正需要被照顧者身上。  

2.行政院已說明我國社會現金給付除部分為社會救助及津貼外，多為社會保險之年金給付，社

會保險給付又以老年給付為支出項目之大宗，而政府業全面檢討各項制度，分階段進行調整，

並透過定期滾動檢討及監控機制，俾使年金制度永續。  

3.衛福部要求各地方政府針對核轉之補助案件應統籌轄內需求及資源情形，包含區域人口數、

空間數、交通條件等，據以妥善規劃服務資源之配置，作為該部補助之參考依據；並自 109 年

度起授權地方政府於該部分配額度內預擬核定，尊重地方政府統籌運用補助款，強化該部與地

方補助資源的整合。 

  

 


